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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0 年交易字第 21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1 年 06 月 2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過失傷害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交易字第210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長順

輔　佐　人　廖倉德

　　　　　　蘇麗滿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 年度偵字第

43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長順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長順於民國100 年7 月26日駕駛車號

    0000-00 號（起訴書漏未記載）自小貨車，沿雲林縣○○鎮

    ○○里○○○道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於同日下午5 時50分

    許，行經該產業道路茄塘16號電線桿附近時，其本應注意車

    輛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

    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無缺陷、無障礙

    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不

    慎撞擊坐在車號000-000 號機車上，將機車停在前開電線桿

    附近之告訴人程螺花，致程螺花因此受有雙側手部、右手肘

    、背部及左膝蓋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 條第

    1 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準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規定暨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復按「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

    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刑法第14條第1

    項亦有明文，而所謂「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係指：

    行為人在客觀情狀下，就其個人情況，負有注意義務，並且

    具有注意能力，但竟不注意或為不足夠的注意，而在無認識

    的情狀下，實現不法溝成要件的主觀心態。故刑法上過失犯

    之成立，除須符合「應注意而不注意」外，尚須符合「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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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而不注意」，始得論以過失犯，故若行為人不負有注意義

    務，或雖負有注意義務，惟無注意之能力，即不得論該行為

    人有何過失，即應論以無過失（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28

    5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外，「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

    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之自白為證據之一種，須非出於強暴、

    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方

    得採為證據，故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以察其與事實是否相符，苟無法證明其與事實相符，根本即

    失其證據之證明力，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被告之

    自白與事實是否相符，須依具體情事，如現場跡象、被害人

    指供或調查其他之必要證據，以認定之，不能憑空臆測，認

    為與事實相符，而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6年臺上字

    第809 號、46年臺上字第170 號判例意旨參照）故被告雖已

    認罪自白，仍需調查其自白是否與真實相符，且需有其他補

    強證據，不得以被告之自白為有罪判決唯一證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廖長順犯刑法第284 條第1 項前段之過失傷

    害罪，係以下述證據為論據：㈠告訴人程螺花於警詢及偵訊

    之指訴。㈡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診斷證明書1

    件。㈢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

    、現場照片4 張。㈣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紀錄。㈤被告廖長

    順之供述。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如起訴書所載之時、地駕駛8208-JK 號

    自小貨車，不慎自後撞擊坐在停放路旁車號000-000 號機車

    之程螺花，程螺花並因此次車禍受有雙側手部、右手肘、背

    部及左膝蓋挫傷等傷害，並就過失傷害犯行為認罪表示。惟

    輔佐人蘇麗滿、廖倉德則均為被告辯稱：被告是因為腦充血

    才會肇事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證據能力部分：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定

    有明文。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

    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

    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

    證人、鑑定人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於偵查中向

    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

    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故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

    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

    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

    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經查，證人即告訴人程螺花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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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年9 月22日在檢察官面前之證述筆錄，係檢察官令其以證

    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述，有證人結文附卷可稽（見偵卷第

    16頁）。被告及輔佐人均未提及檢察官在訊問時有不法取供

    之情形，亦未釋明上開證人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

    院亦未發現有何不可作為證據之情形，依上開規定，該名證

    人在檢察官面前之證述筆錄，自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

    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5 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程螺花之警詢

    筆錄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診斷證明書（見警卷第4-9 、16頁），係屬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原則上均不得作為證據使用，惟被告及輔

    佐人在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均明示同意上開證據有證據

    能力（見本院卷第27頁、第84頁反面）。本院審酌該等證據

    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前開規定，應

    認該等證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⒊現場照片及告訴人傷勢照片，係光學錄像之方式所留存之影

    像，並非依憑人之觀察記憶敘述而得，要非供述證據，並無

    傳聞法則之適用，此外，復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違

    法取得之情事，故認均有證據能力。

  ⒋臺灣省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函（101 年4 月10日

    嘉雲鑑0000000 字第1015801425號）及所附鑑定意見書，係

    依本院之囑託而為之鑑定（見本院卷第43-45 頁），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 條之立法理由及同法第208 條規定，屬傳聞之

    例外，具證據能力。

  ⒌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

    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3 有明文規定。本案

    證人程螺花於100 年8 月31日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

    第7-9 頁），未經具結，依上開規定，不得作為證據。

  ㈡證明力部分：

    本件被告廖長順於100 年7 月26日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小

    貨車，沿雲林縣○○鎮○○里○○○道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

    ，於同日下午5 時50分許，行經該產業道路茄塘16號電線桿

    附近時，其所駕駛自小貨車之右前車頭擦撞停放在前開電線

    桿附近路旁，車號000-000 號機車之後車尾，致坐在該機車

    上之告訴人程螺花人車倒地，致程螺花因此受有雙側手部、

    右手肘、背部及左膝蓋挫傷等傷害各情，為被告所承認，核

    與告訴人程螺花之供述（見警卷第4-6 頁、偵卷第13-14 頁

    ）大致相符，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8 張（見警卷第7-13頁）在卷可稽，

    而告訴人程螺花確實因所坐機車與被告所駕駛之自小貨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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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擦撞，致人車倒地，因此受有雙側手部、右手肘、背部及

    左膝蓋挫傷等傷害，此亦有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

    院100 年8 月3 日告訴人程螺花之診斷證明書1 紙、告訴人

    傷勢照片8 張（警卷第16頁，本院卷第57 -58頁）存卷可查

    ，堪信為真實，是本件首應釐清者，當係被告係因突發性顱

    內出血致無法注意車前狀況乙節，有無理由。經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程螺花於警詢時陳稱：「廖長順8208-JK 自小

    貨撞到我後，還一直向前行駛一段距離才停下來，我認為廖

    長順要撞死我。」（見警卷第5 頁）於檢察官偵訊時結證稱

    「他開小貨車從後方撞到我的機車，撞到後我人就跌倒在路

    邊，有人喊他為何撞到人不停。」「我被他撞到後人就暈了

    ，有聽到人家喊了2 次叫他停下來，我才發現我在他的小貨

    車前後車輪的底盤下，我有被他拖走，拖走有一段距離，但

    我不知道有多遠，我起來的時候頭暈暈的。」（見偵卷第14

    頁）由上證詞可見，被告於肇事後，並未立即煞停車輛。

  ⒉證人即被告配偶蘇麗滿於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100 年

    7 月26日車禍發生前的那幾天，被告的身體沒有什麼狀況。

    」「平常他都會去田裡，開來開去，從家裡開車去田裡。」

    「車禍當天早上，有看到被告，被告有去田裡拔草。」「沒

    有印象被告開車當天我覺得被告怪怪的。」「被告去派出所

    回來後，我才發現被告怪怪的。」「被告平常有痛風，他去

    派出所回來就躺在床上，人都捲曲起來，就不出來，這2 天

    都不出來，我問他他也不回答我，我問他到底怎麼開車，為

    什麼會撞到阿花，他就回我說什麼怪，他就這樣回答我。」

    「我在100 年7 月28日早上送被告醫院的。」「當天早上我

    載菜去賣，我回來的時候看被告躺在床上捲在那裡，拿東西

    要給他吃，也不吃，已經1 、2 天都吃不下，就是一直捲曲

    躺在床上，我問他，他就都回答不好，我才叫車去醫院。」

    「我告訴醫生說我問被告話，被告都講不好。」「被告講話

    講不好的情況，是從他撞到那天晚上開始，我兒子載他去做

    筆錄，回來就躺著睡覺，也都不吃，到隔天也這樣一直躺著

    。」「（問：被告除了以前中風外，有無這樣怪怪的狀況過

    ？）沒有。這次才這樣。」（見本院卷第95-96 頁）故被告

    於肇事當天上午，身體及精神狀況均屬良好，而於肇事後，

    語言能力明顯發生狀況，行為及作息亦與平日有異，亦可認

    定。

  ⒊鑑定證人即被告於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神經內

    科之主治醫師顏如君，於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述如下：

  ⑴關於被告於100年7月28日就診之顱內出血病情及症狀：

    鑑定證人顏如君證稱：「被告於100 年7 月28日上午有到財

    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神經科陳俊榮醫師的門診求

    診，然後住院。」「門診時進行頭部電腦斷層，發現有顱內

    出血的情況，所以才住院，住院後由我接手。」「被告此次

    出血位置在左側，剛好是控制到語言上的問題。」「被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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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頂葉的地方出血，有一部份是控制語言，一部分是執行力

    。」「你可以發現他的活動力是OK的，可是他要去執行或是

    什麼時候要停止這個動作的控制的功能是有障礙的。」「即

    執行的功能有點失能。」「所以你並不會很明確的看到他有

    哪一邊沒力，可是他在執行的時候，例如：叫他去拿東西，

    也許他會沒有辦法去做這個動作，他就是腦部的傳導出現問

    題，他不是直接影響到運動的神經，所以他的運動神經是OK

    的，所以他可以活動，能夠開車，但是他在開車的時候，我

    們可以推測，他也許看到東西要去閃的時候，他可能沒有辦

    法去執行煞車這個動作。」「所以被告若在開車途中突然發

    生顱內出血，無法回答其是否能踩煞車，因為被告的活動力

    是好的，只是在執行時，能不能快速去做，比較難判定。通

    常此種中風病人我們會說他是失用的症狀。」「但我們知道

    他這方面的能力是有虧損的。」「被告出血位置在頂葉，若

    要影響視力，出血位置應在枕葉，但有時很難判定，因為中

    風剛開始時，出血（在片子上看起來白色部分）周圍的腫脹

    （片子上看起來黑色部分）可能會壓迫到旁邊一點點，所以

    有時候不能直接看症狀，每個病人的臨床症狀不太一樣。」

    「被告看得見，但因出血位置在頂葉，所以造成沒有辦法轉

    方向盤的可能性蠻高的，此種中風病人的表現很不一樣，有

    些人是停車無法停入車庫，才發現中風，這種病人的活動都

    還好，可是出現一些奇特的特徵，有些人只會覺得他這幾天

    怪怪的，就不會發現。而且這種血塊通常在3 、4 個月就會

    慢慢吸收掉。」「被告無法轉方向盤，而直直撞上去，但人

    家拍車子，他還是會知道要停下來。」「至於被告有無能力

    踩腳煞車，則無法回答。因為每個病人的表現不一樣。要做

    神經學的檢查才能夠知道他是否可以執行這個東西。」「但

    被告第1 天住院時，不能走。因急性中風的病人住院的前幾

    天狀況都非常不好，有痛風過的幾乎都會發作，被告當時就

    痛風發生。」「關於語言方面，如果是中風在比較前面地方

    的人，他會聽得懂，但講不出來。如果是中風在比較後面的

    人，會有一直亂講的情形，但因為他講的內容都是不對的，

    即無法理解或聽不懂。卡在中間狀態的病人，有時會類似不

    講話，讓人覺得他到底聽不聽得懂。而自言自語的意思是說

    ，病患自己在講，但內容旁人聽不懂，或與病患要表達的內

    容不符。」「我在7 月28日接觸被告時，被告會講，但他的

    內容常不對，且我們要做一些醫學檢查，他沒有辦法執行。

    」「他太太也說有時候叫被告去廚房拿東西，他也會拿錯。

    」（見本院卷第85頁反面至第86頁反面、第90頁反面至第91

    頁正反面、第93頁反面至第94頁）故依鑑定證人顏如君所言

    ，被告於100 年7 月28日就診時，發現有顱內出血之情形，

    且此次顱內出血位置在左側頂葉，影響其語言能力及執行力

    ，造成自言自語，話講不清楚，旁人聽不懂之情形，在做醫

    學檢查時，也發生無法執行之情形。此外，被告無法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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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之可能性蠻高，至於可否踩腳煞車，因每位患者情形不同

    ，需做神經學檢查始能得知，亦即存在無法踩腳煞車或延遲

    踩腳煞車之可能性，但被告當時急性中風確實引發痛風復發

    而無法行走。此外，所謂影響執行力是指「要去執行」或是

    「什麼時候要停止」這個動作的控制的功能是有障礙的。

  ⑵關於被告顱內出血之發生時間：

    鑑定證人顏如君復證稱：「廖長順在28日那天來做電腦斷層

    ，局部已經有點腫，我們判斷大概發生有1 、2 天左右，確

    切的時間比較難去推。」「我們是以病史判斷，病人來的時

    候，我們會先問家屬病人是哪一天發生，再來從病人的片子

    看來，已經有點腫，因為我們顱骨是硬的，所以腦內部出血

    ，他是出現一個塊，在急性期的時候會有一點腫，如果是7

    月28日當天發生的話，應該只是一個出血點，通常1 、2 天

    後才會腫，所以我們會以家屬說他症狀開始出現，及片子上

    看，判定被告是在7 月28日之前的1 、2 天發生的。」「家

    屬在7 月26日就覺得他說話不清楚，怪怪的，有自言自語的

    狀況，我們就會判定應該是那時候就發生了。」「被告太太

    當時告訴我被告自己拿了車鑰匙就出去，在家裡都很奇怪，

    就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就會嘴巴一直念這樣，那時並不覺

    得他怪，後來隔了幾天才帶去門診。」「我忘記被告太太有

    沒有說被告拿了車鑰匙就出去與自言自語的前後順序，我也

    沒有很詳細去問。」「此次中風的位置，不像第1 次可以很

    明確看到手腳沒力，沒有看到很明確的症狀，只是看到他跟

    平常不一樣，所以才會延後2 天才就醫。」「被告的出院摘

    要主訴記載，被告於100 年7 月25日遇到1 個車禍，可能是

    我們寫錯日期。」「另外主治醫師回覆單上面記載主訴是10

    0 年7 月26日出現反應遲鈍、自言自語，我是參考陳俊榮醫

    師的門診紀錄，另外通常門診紀錄不會寫很清楚是哪一天，

    會寫大約幾天，我忘記當時為何會寫7 月26日。」「病人若

    有反應遲鈍、自言自語的情形，我們會判斷當時就發生出血

    了。」「因為中風通常是非常快速的，馬上就會在功能上出

    現問題。」「被告是屬急性中風，就是非常快速。」（見本

    院卷第86頁反面，第88-89 頁、第91頁反面至第92頁）是依

    鑑定證人顏如君所證，依被告所做斷層掃描結果及家屬描述

    病症，被告於100 年7 月28日就診前，左側頂葉顱內出血已

    發生1 至2 天。

  ⑶關於被告顱內出血之原因：

    鑑定證人顏如君證稱：「車禍後如果是自己撞到，會有瘀血

    或是很像顱內出血的瘀青，但是被告出血的位置是在頂葉，

    我們會覺得是血管破掉。」「撞傷與直接顱內出血的表現是

    不一樣的，被告並沒有外傷。」「比較難判定被告是因為受

    到刺激，例如發生車禍他一緊張而導致顱內出血的情況。」

    「廖長順這個病人，他在94年的時候就已經有顱內出血過一

    次，那時候他的出血位置是在右邊，所以我們會認為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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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血管是比較不好的，是屬於那種比較容易出血的病人，通

    常引起出血的原因大部分是高血壓控制不好，或是本身血管

    比較不好的病人，會在頂葉、前葉的地方大出血，他是屬於

    這一種，所以以他出血的位置，我們會去推斷他本身血管比

    較不好。」「發生車禍而緊張，會讓血壓昇高，但是很難判

    定會昇高到出血。」「（問：如果在沒有血壓昇高的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在他沒有做任何事情，他就無緣無故就出血？

    ）會，就是他那種本身血管比較不好的病人，他的血管壁比

    較脆弱的病人，他就很容易再出血，所以有的病人很年輕也

    會大出血，那就是他的血管本身就是比較不好的病人會這樣

    。」「至於車子發生碰撞，而人未碰到車子，但因車子有頓

    一下的反作用力，致使顱內出血的情形，一般常見發生在老

    人家，但這種情形是慢性硬腦膜下出血，在發生頓一下的情

    形後，大約2 、3 個月後出現走路不穩的情形，但本件被告

    不是這樣的情況。被告是出血性的顱內出血，就是血管破掉

    。」「被告的情況不太像是碰撞導致。而若說撞到的時候太

    緊張，使血壓飆起來，比較少見。」（見本院卷第86頁反面

    至第87頁正面，第89頁反面至第90頁）就鑑定證人顏如君所

    述內容可知，被告顱內出血原因可排除因外力直接撞擊或反

    作用力所導致，而以被告血管壁品質不好、較脆弱，無原因

    地自發性出血之可能性較高；因發生車禍致被告緊張，血壓

    昇高致出血之可能性低。

  ⑷被告於本次中風前之中風紀錄在94年，且症狀不同：

    鑑定證人顏如君證稱：「被告的中風紀錄只有2 次，1 次是

    94年，另外就是這次。被告94年中風的情形，是突然左邊沒

    力，該次電腦斷層結果是右邊出血，影響位置是運動神經，

    故會明確感覺到手腳沒力」，「與本次中風情形完全不一樣

    ，完全沒有關係，100 年7 月28日這次的位置比較腦部頂葉

    的位置，他控制的是高功能的一些包括思考、語言、協調能

    力，94年12月17日在大林慈濟就診的那次是左邊沒力，與運

    動神經有關。」「94年12月17日以後到100 年7 月28日之間

    ，我們有問過，被告沒有任何腦中風的紀錄，從片子上看也

    沒有看到新的東西。」（見本院卷第87頁反面）由此亦可佐

    證人蘇麗滿所稱被告之中風症狀與過去不同，當時不知悉被

    告是中風等語，亦適足說明被告何以延遲就診。

  ⒋鑑定證人顏如君，與證人程螺花、蘇麗滿，就被告於肇事後

    之行為、言語等反應，所為之陳述內容互核相符。卷附現場

    照片亦顯示，被告於肇事後雖可下車，但係彎腰站立，雙手

    扶在其所駕駛之自小貨車旁，並無一般肇事者於肇事後，積

    極趨前查看事故處理之情形。且本案被告於肇事後，因已無

    法言語，不能正常對話溝通，故到場處理員警並未製作自首

    情形紀錄表，此有本院公務電話記錄表（見本院卷第75頁）

    在卷可明。另参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當庭之表現常靜默不發一

    語，偶爾突能回答問話，但亦時有答非所問，需多次確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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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相同。此等客觀情事均可佐憑，鑑定證人顏如君、證人

    蘇麗滿所言被告前述中風之症狀非虛。此外，並有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100 年8 月4 日被告之診斷證明書

    ，101 年2 月9 日一○一彰基雲林分院字第101020010 號函

    ，暨附件主治醫師回覆單、出院摘要、神經醫學部診療紀錄

    、電腦斷層掃描結果及相關病症之期刊文獻1 篇、佛教大林

    慈濟醫院病歷摘要（見警卷第17頁，本院卷第30-42 、75、

    78-80 頁）在卷可参，堪認鑑定證人顏如君、程螺花、蘇麗

    滿之上開證述均有所本，俱可採信。從而，本件100 年7 月

    26日事故發生前，被告當時因突發性腦部左側頂葉出血，影

    響被告之語言能力及執行力，因而使被告無法執行左打方向

    盤或腳踏煞車之動作，或是延緩其執行該等動作之能力，致

    被告於車輛直行無法煞停因而撞擊程螺花人車，且於肇事後

    未能立即停車，仍往前行駛，而在有人拍打車子後才將車停

    住等節，是有根據，難認無合理懷疑，且此種懷疑不能依現

    有證據予以排除。是以，被告於肇事前，是否具備前開注意

    能力，顯有可疑。則依上開說明，自難認定被告具備過失之

    要件，不構成過失之行為。是以臺灣省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委員會101 年4 月10日嘉雲鑑0000000 字第1015801425

    號函暨附件鑑定意見認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部分

    （見本院卷第44-45 頁），尚不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⒌被告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均供稱「（問：是否承

    認就本件事故有過失？）（點頭。）」（見本院卷第25頁、

    第83頁反面），似有自白之舉。然查：

  ⑴被告於100 年8 月5 日警詢中供稱：不認識程螺花，忘記何

    時何地與程螺花發生車禍，不知道怎麼撞到對方及對方的機

    車，沒有看到對方的機車，記不起來車主是誰，忘記肇事後

    車輛有沒有移動等語（見警卷第2 頁），即就全部之事實經

    過，均無法記憶。之後於檢察官100 年8 月31日、100 年9

    月22日偵訊時，對於權利告知因無反應，庭訊全程亦因而未

    再訊問被告（見偵卷第7-9 、13-15 頁），即被告於偵查中

    就本案事實並無法為具體內容之供述。

  ⑵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雖點頭承認其有過失，惟就其有何過失

    及肇事後之處理情形則進一步稱：「我沒有看到，看到的時

    候就撞到了。」「（問：車禍發生後，你如何處理？）我就

    不知道了。我也沒有看到有車子。」「（問：怎麼知道要停

    車？）我就看不到對方。」「（問：有人叫你停車或是你自

    己停下來的？）撞到的時候就停下來了。」「（問：撞到有

    無下車？）忘記了。」「（問：有無趕快去查看程螺花的傷

    勢？）我太太有看，我身上有傷所以我沒有下去看。」「（

    問：撞到的時候有無下車查看對方？）就不能走路了。」「

    他站在車子的旁邊，我也站在車子的旁邊。」「（問：有無

    向到場員警承認車禍肇事？）車子被牽到派出所。」「（問

    ：警察有無問你車子是不是你開的？）有，但是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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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因為我受傷了。」（見本院卷第25-26 頁）其同次準

    備程序之前後供述互為矛盾，且確有出現答非所問之情形。

  ⑶而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中亦點頭承認有過失，惟就其具體內

    容進一步訊問時，則陳稱「（問：你開車的時候意識是否清

    楚？你有無看到告訴人？）沒有注意看。」「（問：你當時

    為什麼會撞到告訴人？）我走慢慢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看到人。」「（問：你的車子撞到他的時候，你是否知道撞

    到人？）人家在喊，我才知道，我慢慢的。」「（問：你是

    否知道你的車子撞到人？）我知道。」「（問：後來為何停

    下來？）人家喊我，我停下來。」「（問：你的腳是否可以

    踩煞車？）可以。」「（問：你人有無走下來？）有。」「

    （問：你有無走到告訴人那裡？）有。」「（問：後來警察

    有沒有來？）有。」「（問：你有無告訴說警察車子是你開

    的，人是你撞的？）（點頭）」「（問：警察問你什麼你是

    否知道？）警察人不在那裡。」「（問：警察到那裡的時候

    ，你人有沒有在那裡？）很久了。」「（問：你有無走過去

    告訴人那裡看他有沒有怎樣？）有。」「（問：那天為什麼

    會撞到告訴人？）走走走... （講不清楚）」「（問：你在

    派出所為什麼不講話？）過去... （講不清楚）」「派出所

    ... 我就玷玷，我沒有辦法講話... 我兒子說... 」「遇到

    ... 會怕。」「（問：是人家拍你的車門，你才知道停車？

    ）他拍我的車我就馬上停車。」「（問：你是否知道撞到人

    ？）知道。」「（問：撞到的時候你知道嗎？）拍我的車門

    我就知道。」「（問：撞到之前為什麼不踩煞車？）我想說

    慢慢的。」「（問：為什麼後來會踩煞車？）後面的人跑過

    來，我就停下來。」「（問：後面有人跑來拍你的車門，你

    才停下來？）對，... 不然撞死了，慢慢的而已。」「（問

    ：撞到人之前你是否知道要停車？）（點頭。）」「（問：

    撞到告訴人的車之前你是知道要停車？）人家跑來拍車說撞

    到了，我才知道，才停車。」（見本院卷第83頁反面至第84

    頁、第101 頁反面至第102 頁）其就部分問題之回答，除與

    先前於準備程序之供述有前後不一之情形外，於同次審理程

    序之供述亦有前後矛盾之情形，且同有答非所問之情形。

  ⑷由上可認被告歷次訊問之供述內容，極可能係因被告未能完

    全了解每次問話內容之意義，或是無法依被告之認知為完全

    的表達，故認其承認有過失之自白及認罪部分之陳述，不足

    形成對被告不利之心證。

  ⒍至於臺灣省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01 年4 月10日

    嘉雲鑑0000000 字第1015801425號函暨附件鑑定意見認被告

    無照駕駛自小貨車同為肇事原因部分（見本院卷第44-45 頁

    ），因本院認被告無照駕駛與本案肇事無因果關係，而不足

    採。理由如下：

  ⑴「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

    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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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

    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

    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

    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

    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

    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

    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192 號判例

    要旨可參。

  ⑵被告未考領適當之駕駛執照，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可

    稽（見本院卷第76頁），本案被告無照駕駛車號0000-00 號

    自小貨車部分，其固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

    1 項第1 款之規定，然該條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原在加強駕駛

    人之管理，與駕駛技術優劣無必然關係，亦與是否肇事無一

    定聯結，且若駕駛人無照駕駛，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仍應

    依同條例第86條第1 項加重其刑，是故交通違規之行政處罰

    與刑事責任應予分離認定，非必「行政違規行為即有過失」

    ，而應考量「違規是否為肇事原因」，意即違規行為與肇事

    是否有因果關係，方得據為認定過失之據，不得單純以行為

    人未考領適當之駕駛執照即論以有過失。經查，證人蘇麗滿

    證稱被告平日會從家裡駕車到田裡，兩地開來開去（見本院

    第95頁反面），被告亦自承其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小貨車

    已十幾年，從未發生車禍（見本院第101 頁反面），是認被

    告雖未領有駕駛執照，然其具相當之駕駛能力，故未曾發生

    車禍，而其配偶亦放心由其駕車。故認本件肇事發生，有合

    理懷疑係因被告突發顱內出血，致影響其執行力，無法執行

    左打方向盤或腳踏煞車之動作，或是延緩其執行該等動作之

    能力，已如前述，而在被告突發顱內出血之情形下，如被告

    考領有適當之駕駛執照，其仍將因無能力注意而無法避免本

    次肇事，反之若於無此突發顱內出血之情形下，因被告之無

    照駕駛行為，並不必然皆發生肇事之結果，故認被告之無照

    駕駛行為與本件車禍之發生，不存在相當之因果關係。

  ⒎而被告無照駕駛行為長達十幾年，無證據證明被告曾駕車發

    生事故，被告主觀上亦無預見「無照駕駛將致車禍發生」，

    而確信其不發生之過失。此外，被告於94年間雖曾腦中風，

    然其至100 年7 月26日本件事故發生之日止，並無復發之情

    形，或其他腦中風之跡象，況且依鑑定證人顏如君所證述，

    被告100 年7 月28日就診時發現之顱內出血位置與94年間該

    次顱內出血之位置、症狀均不相同，完全沒有關係，故亦難

    認被告主觀上有何應注意其將病發，且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

    失，或可預見其將病發而影響駕駛，但因確信其不發生而仍

    執意駕車之過失。

  ⒏綜上所述，被告固負有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然有合理之懷

    疑，認被告因突發性顱內出血，影響其採取安全措施之執行

    力，因而無注意之能力，即被告就應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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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尚有疑問。其二，被告

    無照駕駛行為與本件車禍發生，並無因果關係，亦不存在有

    認識之過失。其三，被告就其駕車時突發性顱內出血導致車

    禍事故乙節，亦無過失。

六、綜上所陳，本院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為調查後，認檢察官

    主張被告過失之情節尚有合理之懷疑，不能達有罪之確信，

    輔佐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因腦充血而肇事，即無過失等語，

    應非飾卸之詞。本案檢察官既然不能證明起訴書所載之被告

    犯行屬實，揆諸前揭法條及最高法院判例要旨，自應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

七、應適用之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項。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李奕逸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

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於本院。（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美鳳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6     月    2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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